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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玉县 2025 年中央财政“三北”工程林草

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中幼林抚育

甲方（全称）：右玉县林业局

乙方（全称）：山西艺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本

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本工程施

工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1、工程名称：右玉县 2025 年中央财政“三北”工程林

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中幼林抚育

2、工程地点：右玉县牛心堡甘泉庄村、元堡子上吴村。

3、工程内容：中幼林抚育作业设计面积 2000 亩，采用

定株疏伐+修枝的抚育方式，具体内容详见附表。

4、技术指标:满足作业设计要求

5、施工合同工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

底完成。

6、管护期：本项目不涉及。

二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在其实施本合同的全部工作中遵守与本合同有

关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程，并承担由其自身违反法律、法规和

规程的责任。



3

2、甲方工程开工前须向乙方提供相关施工图纸，技术

标准等施工技术资料。

3、甲方在工程开工前及时组织监理、施工等单位进行

技术交底。

4、甲方按合同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工程价款。

5、甲方按合同及时组织第三方进行工程验收等工作。

(二)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在实施本合同的全部工作中遵守与本合同有关

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程，并承担由其自身违反法律、法规和规

程的责任。

2、乙方在工程开工前及时组织人员，调配施工设备、

材料，编制监理单位要求的相关资料。

3、乙方严格按施工图纸记作业设计内容和本合同中有

关的技术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。

4、乙方在施工进入隐敝工程、关键工序、关键部位及

时通知监理人员检验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。

5、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及时申请验

收，严格履行本合同规定其管护期的各项职责，并承担本合

同规定的其它义务和责任。

6、乙方要严格履行县级相关规定，接受县项目推进中

心、财政投资促进中心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提报相关资料。

三、工程进度

1、乙方应积极准备人力、材料、施工机械等，编制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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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方要求的相关资料，并经监理单位同意即可施工。

2、乙方须按甲方和监理方确认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，

接受甲方和监理人员对进度的检查、监督。

3、乙方确因不可抗力等非乙方原因及风险造成了工期

延误，应在事件发生后 14 天内就延误的工期以书面形式向

监理人员报告，批准后方可顺延工期。

4、乙方必须按合同约定竣工日期或甲方和监理人员同

意顺延工期竣工。否则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四、工程质量与检验

1、甲方和监理人有权对全部工程的所有部位及任何一

项工序、材料进行检验，乙方应为甲方和监理人员的质量检

验提供一切方便。

2、乙方负责采购的苗木无病虫害，无残次不合格苗木，

苗木栽植时，需经监理人员检验（如涉及）。

3、工程质量标准：满足作业设计要求

五、合同价款与工程款支付

(一)合同价款

本工程合同价款:

大写：柒拾柒万陆仟陆佰元(小写:776600 元)。

(二)工程款支付

1、甲方按照财政、上级业务部门相关要求，结合项目

实际，分次支付乙方工程款项，比例为总价款的 3:4:3 即:

签订合同开工后预付 30%，工程完工验收达标支付 40%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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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期结束付清全部工程款项。

2、乙方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

自查合格后，向监理和甲方提出验收申请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(一)甲方违约

1、甲方不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时间提供应由甲方负责

的图纸、质量标准以及其他乙方施工所需的条件。

2、甲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的其他情

况。当发生以上情况时，甲方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因其违约

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顺延延误工期。

(二)乙方违约

1、因乙方原因不能按合同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甲方和

监理人员批准顺延的工期竣工。

2、因乙方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书约定的质量标准。

3、乙方在管护期拒绝按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或

质量标准达不到要求。

4、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的其他情

况。

5、当发生以上情况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赔偿因其违

约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6、乙方承担违约损失后，如果甲方要求乙方继续履行

合同时，乙方仍应继续履行。

七、争议的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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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、乙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，可以和解或要求上

级主管部门调解。当事人不愿和解、调解或和解、调解不成

的，双方可以达成仲裁协议，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直

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八、其他

1、工程在实施过程中，确需要发生变更时，不论是谁

提出的变更，均应经甲方、乙方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及县

级相关单位批准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
2、乙方应对其在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

并对各自人员的安全负责。乙方在施工现场要采取必要的安

全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，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

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
3、管护期内，乙方应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管护职责，

确保工程符合质量标准。

4、本合同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5、本合同工程价款全部支付、且管护期满后终止。

6、本合同书一式陆份,甲、乙双方各执叁份。

甲方(盖章） 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沈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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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(公章) :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李刚
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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